
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乌苏市分局2024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4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的大力指导下，我局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总体工作目标，紧紧围绕年度重点工作，结合生态环境部门工作职能，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能力进一步增强，为生态环境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一）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严格履行法治建设职责。坚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首要任务，把提高法治能力水平转化为指导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举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定期研究部署法治建设重点工作，及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2024年以来，开展理论学习42次，组织中心组专题学习1次，切实增强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将法治政府建设与局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将法治建设履职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坚持用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将法治意识贯穿于抓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全过程。制定2024年度普法清单，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党内法规作为年度重要普法内容，系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不断提升法治思维，为全面推进美丽乌苏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二）强化法治保障，提升科学民主决策水平。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规定，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制度保障。积极按照《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生态环境部行政复议办法》，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规范适用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不予处罚和不予强制事项清单（2024年版）》等规范性文件推进日常生态环境工作，确保依法决策、依法行政。
[bookmark: _GoBack]（三）优化服务方式，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积极主动服务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等重大战略部署，提前介入2024年重大项目建设，建立重大项目台账和服务清单，及时提供环评审批事项服务指导，加强与发改委、自然资源等部门横向沟通，主动上门服务，提前了解企业在环评编制及报批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通过查看现场、电话指导等指导性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审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在乌苏高效落地。坚持以柔性执法与优化营商环境相结合，认真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不予处罚和不予强制事项清单（2024年版）》要求，对符合“轻微不罚”“首违免罚”24种情形的环境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2024年办理免予处罚案件1件，免罚金额0.39万元。同时，积极落实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和监管对象分类管理制度，科学统筹日常执法和专项执法检查任务，有效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最大力度地支持企业合法经营、守法运营。
（四）规范行政执法，全面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大力推行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一是严格实施执法公示制度。依托乌苏市人民政府网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及“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结果，全年公开行政执法信息10条。二是积极推进执法全过程记录。对于现场执法、调查取证等行政执法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全过程录音录像，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障执法效能。三是开展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对所有由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需严格执行法制审核程序。四是落实政务信息公开。通过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主动公开各类生态环境信息，包括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空气环境质量状况、环境执法、环境监测等重点环境信息，全年累计公开信息392条。
（五）坚守环境底线，依法保障群众环境权益。一是坚持以规范执法促进精准执法，以深度普法助推严格执法。2024年以来，共出动执法人员1101人次，检查企业508家次，其中查处环境违法处罚案件14起，处罚金额31.97万元。二是畅通环境信访投诉渠道，积极跟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024年以来，共受理信访举报案件76件，均已全部办结，办结率100%。三是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2024年以来，我局协助办理政协提案2件，检察建议书1件，均已全部按时办结。
（六）加强普法宣传，营造学法尊法守法浓厚氛围。深入推进“谁执法谁普法”，切实提升企业的用法意识。2024年以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帮扶指导，举办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机动车尾气检验检测、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运行管理培训5期，切实提升企业环保管理水平和能力，增强企业责任意识、守法意识，促进政企关系良性发展。紧抓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环保普法宣传，充分利用好六五世界环境日、全国低碳日等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节点，组织相关单位及企业开展“全国低碳日”“世界环境日”“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发放环保宣传单、宣传品2000余份，积极开展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送法入企入村居等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帮扶活动，利用“生态塔城”“乌苏零距离”各类媒体刊发环保新闻稿件，营造浓厚生态环境法治氛围。
二、存在的问题
我局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目前的执法能力和水平与环保形势和任务的需求、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环境保护权益需求仍有不小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一些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素养不足，对法治工作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依法协调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部门法制能力较为薄弱。法制工作人员数量少、专业能力水平不高；三是信息化赋能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监管成效仍需加强，科技化、智慧化执法水平还需提升。
三、2025年重点工作
下一阶段，我局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履行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全面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落实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制度，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强化法治队伍和行政执法能力建设。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落实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多形式多渠道学习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强化行政执法培训，切实提高依法履职能力，主动研究和解决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执法队伍在法律上明、业务上精。
（三）进一步创新法治宣传形式。深入推进“谁执法谁普法”，创新普法形式，将法治宣传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以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为重点，同时兼顾业务工作和社会公众需求开展宣传。拓展宣传形式，加大环保普法力度，及时通过市人民政府网站及“生态塔城”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公众持续公开环境信息，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持续推动公众自觉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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